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对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0677号建议的答复

杨宝琴代表：
　　您提出的“关于城市楼宇社区建立规范电动车存车充电棚的建议”的建议，经会同市应急管理局研究答复如下：　 　

   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电动车存车管理工作的关注。

    根据我委职责分工，将做好以下工作：

    一是会同规划部门对新建商品房小区，要求开发商重视电动车充电存车棚的规划建设，满足居民存车充电需要。

    二是对于建成的商品房小区，要求物业企业及时了解掌握居民拥有电动车的数量情况，配合业主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加强对居民电动车存放和充电管理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    三是配合业主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，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宣传，引导居民强化安全意识，自觉养成规范停车充电习惯，防范火灾发生。

    四是配合市应急管理局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特点，通过小区宣传栏、张贴公益海报，发放宣传资料，智慧物业服务平台等方式大力宣传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的消防常识,向群众阐明火灾事故的严重性，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预防方法和应急逃生知识。

    五是配合市应急管理局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行动，推动各区、各部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、违规停放等违规行为的治理力度。

    非常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关注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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